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常见咨询问题 

 

一、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工作基本情况？ 

答： 

1、背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

全面质量管理的意见》文件精神，实现核能行业供应商信息和评价资

源共享，保证采购产品质量，提升供应商评价效率，减轻企业负担，

鼓励供应商诚实守信和提高服务水平，促进核能行业整体实力的提

升，根据有关会员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协会积极组织开展了筹建中国

核能行业协会供应商评价体系工作。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供应商评价委员会（简称供评委）是供应商评

价体系建设和评价活动的指导机构，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简称协会）

牵头组建。供评委由协会、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集团

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核电营运单位等组成。供评委设主任 1 名，副主任若干名，主任由协

会领导出任，副主任原则上由各集团公司分管领导及协会专家委员会

领导出任，委员由各集团公司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相关核电建

设营运单位以及协会秘书处和支持单位有关负责人或推荐的专家组

成。供评委供应商评价工作包括合格供应商评价和供应商信用评价两

方面的工作内容。 



2、组织架构 

供评委委员 25 人 

主任：张廷克（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副主任： 

庄火林（中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蒋达进（中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吴姜宏（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兼法律商务部主任） 

陈君国（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潘银生（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主任） 

龙茂雄（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审定专家（90 人）：由 4 家主要核电集团选拔、推荐的各领域资深

专家或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组成 

取证评审员（227 人）：由 4 家核电集团推荐的各领域技术骨干或退

休专家组成 

执行机构（办公室）：协会会展供评部 

评审机构（技术支持单位）：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4、制度文件体系 

共 14 份体系支撑文件，其中：A 层文件（2 份），B 层文件（12

份），详见协会供应商评价信息管理系统（https://nse.china-nea.cn/）。 

5、评价活动组织与开展形式 

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工作将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手段，建立“核

能行业供应商评价信息管理系统”，除线下开展现场评价外，其它环



节，包括供应商注册、申请、受理、评审报告审定、审批、公示和采

信等均实行线上操作，以方便供应商注册、申请和使用评价结果。 

现场评审一般需要 2-3 天。 

二、关于协会组织的合格供应商评价结果采信问题 

答： 

核能行业合格供应商评价工作是协会联合中核集团、中广核集

团、国家电投集团和华能集团共同组织开展的核能行业合格供应商评

价管理体系。经过深入沟通和广泛协调，共同出台了《中国核能行业

协会供应商评价和信息管理办法（试行）》，建立了中国核能行业协

会供应商评价委员会，编制了较完备评价制度文件和评价工作流程，

开发上线了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供应商注册、

申请、受理、评价结果审定、审批、公示及发布全流程电子化管理。 

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工作目标是通过资源共享、经验交流，遵循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原则，按照统一的标准、流程，组织开展核

能行业合格供应商评价工作，最终实现不重复评价，有效减轻供应商

评价负担。因此，核能行业合格供应商评价结论得到各核电集团采信

和使用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考虑到各核电集团工作实际和行业评价工

作推进状态，采信将是一个渐进和逐步深入的过程，协会将及时与各

集团沟通，寻找合适的方法，解决过渡时期（集团评价和协会评价同

时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 

在过渡期内，譬如针对某核电集团核心、重要供应商而言，按照

协会评价标准、流程等相关要求，组织评审，现场评审组长可由该集



团评审专家担任，其它核电集团共同参与，形成行业评价报告，经过

审定和审批后，获得协会颁发的核能行业合格供应商证书。在行业评

价报告和结论的基础上，可形成符合该集团管理要求的评价报告，并

可颁发该集团合格供应商证书。在收费方面，本着不重复收费和保证

集团合同延续性原则，供应商可与集团评审机构签订合格供应商评价

合同，并收取评审费；同时，供应商与协会合格供应商评价合同时只

收取申请费和审定费，不再收取评审费。对于一般供应商，直接推荐

参加协会核能行业供应商双体系评价，签署协会、评审机构、供应商

三方合同。 

接下来，协会将根据供评工作推进情况，组织供评委会议研究，

形成各集团采信协会供应商评价结果的书面意见，并在时机成熟时报

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协会组织的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收费问题 

答： 

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收费严格按照供评委审议通过的《中国核能

行业协会供应商评价工作经费管理办法》（核协评发【2020】569 号）

执行。该办法已在协会官网公布。评审费用由供评委评审机构按照上

述办法，根据产品复杂程度、安全等级等确定评审员人日数和收费标

准核定，并签订协会、评审机构、供应商三方合同予以明确。协会会

员单独申请合格供应商评价或供应商信用评价可享受 9 折优惠，同时

申请双体系评价可享受最高 8 折优惠。 

在推广期（2021 年 6 月底前）内受理的评价申请，可给予更大幅



度的优惠，尤其是对申请双体系评价的供应商而言。具体幅度由评审

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与供应商商定。 

四、开展行业信用评价的意义，如何推广？结果如何应用？ 

答：  

核能行业信用评价的意义：开展行业供应商信用评价是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

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形成行政性、市场性及行业性等惩戒措

施多管齐下、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守信激励、失信联合惩戒大格局。

协会联合各核电集团开展核能行业信用评价是深化行业核安全文化

建设的基础，是相关部门开展分类分级监管的基本依据，是落实国家

建立诚信社会、打造诚信体系要求的具体举措。 

推广及评价结果应用：核能行业信用评价首先主要针对产品或服

务在本行业有一定影响力和重要性的单位中开展，取得经验后，再逐

步推广。信用评价等级须经供评委会议审定后方为有效；评价结果在

征得受评方同意的基础上，原则上向社会只公布 A 级以上的供应商。

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推进结果应用。 

    1.颁发电子证书，在协会官网、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管理系统上

发布名录； 

    2.在证书有效期内，供应商可以在文件、宣传品、广告、网页上

声明其行业信用等级信息； 

    3.将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结果提供给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国

家电投集团、华能集团及相关核电建设营运单位采信，也将在整个核



能行业推广采信； 

    4.鼓励协会会员单位在生产经营、交易谈判、招投标等经济活动

中使用供应商信用评价结果，对信用等级高的供应商采取优惠便利、

增加交易机会等激励措施； 

    5.将探索与国内知名企业信息平台合作，推送行业内供应商信用

等级信息； 

6.未来将探索与金融行业合作，逐步实现行业供应商信用评价成

果与银行等金额机构信用评估关联，对优质、守信供应商提供支持。 

五、是否受理外企代理商？如果外企或代理商申请合格供应商评

价，如何操作？ 

答： 

目前暂不受理销售商、代理商及其他中介代理机构的评价申请。 

如果跨国企业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子公司、分公司，有独立经营场

所、生产基地、技术服务团队，该子公司、分公司可独立提出评价申

请。具体操作与国内供应商评价流程相同。 


